
宝应县安宜高级中学人车分流项目（新建机动车停车场）

招标控制价编制说明

一、工程概况：
1、项目名称：宝应县安宜高级中学人车分流项目（新建机动车停车场）

2、工程地点：宝应县安宜高级中学

3、计划工期及质量等级：见招标文件

4、施工现场实际情况、自然地理条件：见招标文件

5、环境保护要求：见招标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委托的咨询业务类别：招标控制价编制

三、咨询范围：施工范围内市政、修缮土建、修缮安装、安装等工程

四、编制依据：

1、按建设单位提供的宝应县安宜高级中学人车分流项目（新建机动车停车场）设计图纸及建设单位要求等；

2、《工程造价咨询合同》；

3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；

4、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）、《江苏省市政工程造价定额》（2014）、《2014安装工程》、《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表》（2007）；
5、《江苏省施工机械台班2007年单价表》及补充定额；
6、苏建函价〔2019〕178号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》；

7、建市〔2019〕18号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；

8、正常施工条件下考虑的施工组织设计及常规施工方案；

9、预算人工工日单价按苏建函价（2026）027号文；

10、江苏省扬州市其他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及工程造价咨询依据。

五、编制说明：

（一）市政工程

1、环境保护税、社会保险费、住房公积金、税金分别按0%、2.0%、0.34%、9%计算；

2、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、增加费、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分别按1.5%、0%、0.31%计算，结算时按核定费率调整； 

3、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、临时设施费、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费分别按0.01%、1%、0.03%计算，结算时按核定费率调整；
4、暂估价材料共计0元；

5、材料价格按《扬州工程造价管理》2026年第2期指导价，指导价缺项的执行信息价；信息价缺项的执行市场价；

6、本工程预留金为30000.00元；专业工程暂估价为0元；

7、施工具体做法详见项目特征描述；

8、编制口径：

（1）除本停车场利用绿化以外，其余绿化需按建设单位要求进行移植，地点建设单位指定；

（2）场地平整土方按照自然方计量，结算时按实际发生为准；

（3）路牙存在拐角圆弧，综合考虑在报价中；

（4）划线形状或线型，满足建设方要求，综合考虑报价；

（5）拒马具体造型需满足建设单位要求，方钢管，壁厚不低于2.0mm；

（6）路灯仅原位拆除安装，具体式样、尺寸、材质需满足建设单位要求；

本控制价工程量及做法和实际施工若不相符，结算时按实调整。
（二）修缮土建工程

1、环境保护税、社会保险费、住房公积金、税金分别按0%、3.8%、0.67%、9%计算；

2、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、增加费、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分别按1.5%、0%、0.21%计算，结算时按核定费率调整； 

3、非夜间施工照明费、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、临时设施费、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费分别按0.2%、0.025%、1%、0.05%计算，结算时按核定费率调整；

4、暂估价材料共计0元；

5、材料价格按《扬州工程造价管理》2026年第2期指导价，指导价缺项的执行信息价；信息价缺项的执行市场价；

6、本工程预留金为0元；专业工程暂估价为0元；

7、施工具体做法详见项目特征描述；

8、编制口径：

（1）门卫室，地面拆除恢复、墙面门窗洞口等恢复需考虑在报价中；

（2）成品窗帘需按建设单位要求采购；

（3）外墙涂料颜色及样式需满需建设单位要求，尽量提供效果图供建设单位选择；

9、本控制价工程量及做法和实际施工若不相符，结算时按实调整。

（三）修缮安装工程

1、环境保护税、社会保险费、住房公积金、税金分别按0%、3.8%、0.67%、9%计算；

2、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、增加费、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分别按1.5%、0%、0.21%计算，结算时按核定费率调整； 

3、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、临时设施费、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费分别按0.025%、1%、0.05%计算，结算时按核定费率调整；
4、暂估价材料共计0元；

5、材料价格按《扬州工程造价管理》2026年第2期指导价，指导价缺项的执行信息价；信息价缺项的执行市场价；

6、本工程预留金为0元；专业工程暂估价为0元；

7、施工具体做法详见项目特征描述；

8、编制口径：

（1）门卫室更换吸顶灯三套；

（2）门卫室新增小便斗一套；

（3）门卫室增屋面雨水管两处；

9、本控制价工程量及做法和实际施工若不相符，结算时按实调整。
（四）安装工程

1、环境保护税、社会保险费、住房公积金、税金分别按0%、2.4%、0.42%、9%计算；

2、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、增加费、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分别按1.5%、0%、0.21%计算，结算时按核定费率调整； 

3、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、临时设施费、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费分别按0.025%、1%、0.03%计算，结算时按核定费率调整；
4、暂估价材料共计0元；

5、材料价格按《扬州工程造价管理》2026年第2期指导价，指导价缺项的执行信息价；信息价缺项的执行市场价；

6、本工程预留金为0元；专业工程暂估价为0元；

7、施工具体做法详见项目特征描述；

8、编制口径：
（1）门卫室新增1.5p挂式空调一台；

（2）新增14台400万像素监控摄像机；借用新建路灯杆5处（每处2台），门卫室墙面三台，门卫室对面立杆一台，原监控主机增加一块4TB储存硬盘；

（3）新增停车道闸系统一套，功能包括但不限于：车牌识别开启、遥控开启、地面感应线圈，以及路面破除恢复等配套工程；

（4）新增头盔检测监控系统，包含专用摄像机2台、智能硬盘录像机、电脑、6TB储存硬盘2块；

9、本控制价工程量及做法和实际施工若不相符，结算时按实调整。

（五）预留金

1、本工程预留金总共为30000元；专业工程暂估价为0元。
咨询结果：
本工程招标控制价为人民币1269746.02元（大写：壹佰贰拾陆万玖仟柒佰肆拾陆元零贰分）。
